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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属于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的项目标准之一，用于规范各类监测对象的监

测要素、监测方式和监测频次等。本项目标准主要是依据《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实

施方案（2012-2014 年）》中对各类监测的技术要求而制定的，在此基础上，保持与相关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协调一致。 

本标准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水利部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提出。  

本标准由水利部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办公室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参加起草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吴永祥、王高旭、侯保灯、雷四华、魏俊彪、张双虎、冶运涛、田

雨、廖卫红、游进军、鲁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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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监测要素 

 

1  范围 

1.0.1  为规范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2012 年～2014 年）中的各类监测要素，特制

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2012 年～2014 年）中涉及的地表水水

源地、取用水户、地表水功能区、行政区界断面和地下水井等各类监测对象所涉及的监测要

素、监测方式和监测频次等要求的确定。 

1.0.3  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监测要素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GB 8978-1996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T 14848-1993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749-2006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0138-2010 《水位观测标准》 

GB/T 50594-2010 《水功能区划分标准》 

SL 219 《水环境监测规范》 

SL 286-2003 《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导则》 

SL 183-2005 《地下水监测规范》 

SL 365-2007 《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 

《水利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12-2014 年）的

通知》（水资源[2012]411 号） 

3  地表水水源地监测 

3.1  监测对象 

3.1.1  地表水水源地监测对象为集中式地表饮用水水源地，分为河流型和湖库型 2 类。 

3.2  监测要素 

3.2.1  地表水水源地监测应包括水质与水量两部分内容。 

3.2.2  对于水量监测，河流型水源地应监测水位和流量要素，湖库型水源地应监测其水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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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算成蓄水量。 

3.2.3  水质监测项目应按照 SL 219 执行，其中，河流型水源地水质监测必测项目为 32 项，

选测项目为 80 项；湖库型水源地中必测项目为 34 项，选测项目为 80 项。具体监测项目如

表 1 规定。 

 

 

表 1  地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项目 

类  别 必测项目 选测项目 

河流型 
水源地 

水温、pH、溶解氧、

高锰酸盐指数、化

学需氧量、五日生

化需氧量、氨氮、

总磷、总氮、铜、

锌、氟化物、硒、

砷、汞、镉、六价

铬、铅、氰化物、

挥发酚、石油类、

阴离子表面活性

剂、硫化物、粪大

肠菌群、氯化物、

硫酸盐、硝酸盐、

总硬度、电导率、

铁、锰、铝，共 32
项。 

三氯甲烷、四氯化碳、三溴甲烷、二氯甲烷、1,2-二
氯乙烷、环氧氯丙烷、氯乙烯、1,1-二氯乙烯、1,2-
二氯乙烯、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氯丁二烯、六氯丁

二烯、苯乙烯、甲醛、乙醛、丙烯醛、三氯乙醛、苯、

甲苯、乙苯、二甲苯、异丙苯、氯苯、1,2-二氯苯、

1,4-二氯苯、三氯苯、四氯苯、六氯苯、硝基苯、

二硝基苯、2,4-二硝基甲苯、2,4,6-三硝基甲苯、硝

基氯苯、2,4-二硝基氯苯、2,4-二氯苯酚、2,4,6-三氯

苯酚、五氯酚、苯胺、联苯胺、丙烯酰胺、丙烯腈、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

水合肼、四乙基铅、吡啶、松节油、苦味酸、丁基黄

原酸、活性氯、滴滴涕、林丹、环氧七氯、对硫磷、

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乐果、敌敌畏、敌百虫、内

吸磷、百菌清、甲萘威、溴氰菊酯、阿特拉津、苯并

(a)芘、甲基汞、多氯联苯、微囊藻毒素-LR、黄磷、

钼、钴、铍、硼、锑、镍、钡、钒、钛、铊，共 80
项。 

湖库型 
水源地 

除以上 32 项外，还

应加测叶绿素、透

明度，共 34 项。 
同上述 80 项。 

注：二甲苯指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和对二甲苯。 
三氯苯指1,2,3-三氯苯、1,2,4-三氯苯和1,3,5-三氯苯。 
四氯苯指1,2,3,4-四氯苯、1,2,3,5-四氯苯和1,2,4,5-四氯苯。 
二硝基苯指邻二硝基苯、间二硝基苯和对二硝基苯。 
硝基氯苯指邻硝基氯苯、间硝基氯苯和对硝基氯苯。 
多氯联苯指PCB-1016、PCB-1221、PCB-1232、PCB-1242、PCB-1248、PCB-1254和PCB-1260。 
 

3.2.4  地表水水源地还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依据 GB 3838-2002、GB 5749-2006 等标准的

规定选取特定水质项目进行监测。 

3.3  监测要求 

3.3.1  监测方式 

项目安排监测的国家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应采用在线自动监测和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

河流型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项目宜包括常规水质五参数（水温、pH、溶解氧、电导率、浊

度）和水功能区纳污的考核指标（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湖库型水源地水质自动监测项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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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7 项外，还可选择对湖泊、水库富营养化有重要影响的水质参数，如总磷、总氮和叶绿

素等。对于无法进行在线监测的水质项目，应采用人工取样、室内分析化验的方式进行定期

监测。 

地表水水源地的水位监测以自动监测为主，河道流量测验要根据河道断面、水流等实际

情况，可采取人工、半自动或自动测流方式。 

3.3.2  监测频次 

各类监测要素的监测频次应按照现行的标准执行，其中水质监测应按照 SL 219 执行，

地表水水位监测应按照 GB/T 50138-2010 执行，流量监测应按照 SL 365-2007 和 GB 

50179-1993 执行。具体规定见附录 A。 

3.3.3  应急监测 

水源地附近区域或上游区域一旦发现有水质异常情况或发生水污染突发事件，应首先评

估其影响，并在污染源附近及下游可能波及的各取水口进行水质应急监测。对于已知污染源

或污染物的情况，应立即开展此项污染物及可能发生化学变化生成的相关污染物监测；对于

未知污染源或污染物的情况，应根据事故类型，经事故调查、现场观察、扩大水质监测项目

范围、专家分析等多种途径尽快确定可能的污染源与污染物，提出针对性水质监测项目，确

定应急监测方案。应加大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沿程水质动态变化，待摸清污染物变化规律后，

可适当调整监测频次，直至水体恢复正常或达标。应急监测相关技术要求应按照 SL 219 执

行。具体规定见附录 A。 

4  取用水监测 

4.1  监测对象 

4.1.1  取用水监测对象为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及各流域级、省级水资源管理系统建

设项目中确定的规模以上取用水户。 

4.1.2  取用水可分类如下： 

a） 按照取水方式不同，可分为从湖库取水（蓄水工程）、从河渠引水（引水工程）、通

过泵站往高处提水（提水工程）和通过水泵抽取地下水（水井工程）4 类。 

b） 按照输水工程类型，可分为明渠、管道和涵洞 3 类。 

4.2  监测要素 

4.2.1  取用水监测的监测要素为取水量（流量或水量）。 

4.2.2  应根据输水方式选择是监测流量还是监测水量。对于明渠和涵洞输水，应监测输水流

量；对于管道输水，当管径小于等于 300 mm 时宜监测输水水量，当管径大于 300 mm 时宜

监测输水流量过程。 

4.2.3  对于泵站提水，在无法直接进行流量或水量监测的情况下可监测泵站机组的功率，通

过效率曲线折算成提水的流量或水量。 

4.3  监测要求 

4.3.1  监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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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以上取用水户的取水量监测宜采取在线自动监测的方式，其中，项目涉及的取用水

国控监测点应采用在线自动监测方式。 

4.3.2  监测频次 

取水量自动监测每日应不少于 4 次，每日首次监测时间为北京时间 8 时，人工监测每日

不少于 1 次，同时参照 SL 365-2007 和 GB 50179 相关要求执行。具体规定见附录 A。 

4.3.3  应急监测 

地表取水口附近区域一旦发现有水质异常情况或发生水污染突发事件，应立即开展水质

应急监测，并溯源而上进行污染源调查和监测，监测要求可参见本标准“3.3.3”。地下取水

口附近区域遇到特殊情况或发生污染事故，可能影响取用水水质时，应立即开展水质应急监

测。 

5  地表水功能区监测 

5.1  监测对象 

5.1.1  地表水功能区监测对象为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

年）》中的地表水功能区。 

5.1.2  地表水功能区依照 GB/T 50594-2010 划分为一级区和二级区。其中，一级区分为 4 类，

即保护区、缓冲区、开发利用区和保留区；开发利用一级区又划分为 7 类二级区，即饮用水

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过渡区和排污控制区。 

5.1.3  地表水功能区依照其处于河道或湖库分为河流型水功能区和湖库型水功能区 2 种类

型。 

5.2  监测要素 

5.2.1  地表水功能区以水质监测为主，兼顾水位和流量监测。 

5.2.2  地表水功能区的水质监测应按照 SL 219 执行。地表水功能区中保护区、保留区和缓

冲区一级区以及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二级区水质监测项

目应符合表 2 中必测项目的规定。饮用水源区水质监测项目同地表水水源地，见本标准

“3.2.3”；排污控制区和过渡区的监测项目除了应符合表 2 中必测项目的规定外，还应根据

污水排放主要污染物种类增加其他的监测项目。 

表 2  地表水功能区水质监测项目 

类别 必测项目 选测项目 

河流型 
地表水功能区 

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化

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

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

汞、镉、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

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

粪大肠菌群，共 24 项。 

矿化度、总硬度、电导率、悬

浮物、硝酸盐、亚硝酸盐、硫

酸盐、氯化物、碳酸盐、重碳

酸盐、总有机碳、钾、钠、钙、

镁、铁、锰、镍，共 18 项。 

湖库型 
地表水功能区 

除以上 24 项外，还应加测氯化物、叶

绿素、透明度，共 27 项。 
上述 18 项中的氯化物调整到

必测项目中，余 17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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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各类地表水功能区可根据本区界内特定污染源的类型及分布情况，依据 GB 

3838-2002 有针对性地加测特定的水质监测项目。 

5.3  监测要求 

5.3.1  监测方式 

地表水功能二级区的饮用水源区水质监测宜采用在线自动监测和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

式，其他水功能区水质监测以人工监测方式为主。 

地表水功能区的水位和流量监测，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选用在线自动监测或人工监

测的方式。 

5.3.2  监测频次 

地表水功能区水质项目的监测频次应按照 SL 219 执行。流量的监测频次应按照 SL 

365-2007 和 GB 50179 的要求执行。水位的监测频次应按照 GB/T 50138-2010 执行。具体规

定见附录 A。 

5.3.3  应急监测 

各类地表水功能区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或发生水污染突发事件，应在污染源附近及下游

可能波及的各取水处进行水质应急监测。监测要求可参见本标准“3.3.3”。 

6  行政区界断面监测 

6.1  监测对象 

6.1.1 行政区界断面监测对象为大江大河的国际、省际、市际和县际行政区界的断面，包括

河流型和湖库型两种类型。 

6.1.2 项目安排的省级行政区界控制断面应重点监测。 

6.2  监测要素 

6.2.1  河流型行政区界断面的监测内容包括水质、流量和水位等，湖库型行政区界断面的监

测内容为水质和水位。 

6.2.2  行政区界断面水质监测项目应符合表 3 中必测项目的要求，各行政区界断面可根据当

地特定污染源类型及分布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测其他水质项目。行政区界断面水质监测项目

如表 3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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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行政区界水质监测项目 

类别 必测项目 选测项目 

河流型 
行政区界断面 

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

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

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

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氰

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

面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群，

共 24 项。 

矿化度、总硬度、电导率、

悬浮物、硝酸盐、亚硝酸盐、

硫酸盐、氯化物、碳酸盐、

重碳酸盐、总有机碳、钾、

钠、钙、镁、铁、锰、镍，

共 18 项。 

湖库型 
行政区界断面 

除以上 24 项外，还应加测氯化物、

叶绿素、透明度，共 27 项。 
上述 18 项中的氯化物调整

到必测项目中，余 17 项。 

 

6.3  监测要求 

6.3.1  监测方式 

行政区界断面水质监测宜采用在线自动监测和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对已建水质自动

监测站宜进行在线设备改造，实现监测数据的实时传输。 

行政区界断面水位应采用自动监测方式；河道流量测验要根据河道断面、水流等实际情

况，尽量依托已有的水文站监测，采取人工、半自动或自动测流方式。 

6.3.2  监测频次 

行政区界断面监测频次应按照现行的标准执行，其中水质监测应按照 SL 219 执行，水

位监测应按照 GB/T 50138-2010 执行，流量监测应按照 SL 365-2007 和 GB 50179 执行。具

体规定见附录 A。 

在水事矛盾纠纷严重区域及枯水期水量分配紧张时期，可根据水资源管理要求适当加密

频次，以掌握水质水量变化过程。 

6.3.3  应急监测 

行政区界断面或附近区域一旦发现有异常情况或发生水污染突发事件，应立即开展水质

应急监测。监测要求可参见本标准“3.3.3”。 

7  地下水监测 

7.1  监测对象 

7.1.1  地下水监测对象为地下水井，包括为进行地下水评价而设置的监测井和进行生产活动

的生产井两类。 

7.1.2  项目的重点是地下饮用水水源地和地下水超采区的地下水井监测。 

7.2  监测要素 

7.2.1  地下水监测的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地下水位、水量（开采量和泉流量）、水质和水温等。 

7.2.2  地下饮用水水源地应监测地下水位、开采量和水质。 

7.2.3  地下水超采区应监测地下水位、开采量、水质和地面沉降量等，超采区内若有需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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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的名泉，应监测其泉水流量。 

7.2.4  地下水水质监测应按照 SL 219 执行，其中必测项目 25 项，选测项目 19 项，具体监

测项目如表 4 规定。地下饮用水水源地还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依据 GB/T 14848-1993、GB 

5749-2006 等标准的规定选取特定水质项目进行监测。 

表 4  地下水水质监测项目 

必测项目 选测项目 

pH、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钾、钠、钙、镁、

硝酸盐、硫酸盐、氯化物、碳酸氢根、亚硝酸

盐、氟化物、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挥发性酚、

氰化物、砷、汞、镉、六价铬、铅、铁、锰、

总大肠菌群，共 25 项。 

色度、嗅和味、浑浊度、肉眼可见

物、铜、锌、钼、钴、阴离子合成

洗涤剂、碘化物、硒、铍、钡、镍、

六六六、滴滴涕、细菌总数、总 α
放射性、总 β 放射性，共 19 项。 

 

7.2.5  地下水超采区的水质监测项目应按照 SL 286-2003 执行，其中必测项目 7 项，选测项

目 16 项。具体监测项目如表 5 规定。 

表 5  地下水超采区水质监测项目 

必测项目 选测项目 

pH 值、矿化度、总硬度（以 CaCO3

计）、氨氮、挥发性酚类（以苯酚计）、

高锰酸盐指数、总大肠菌群，共 7
项。 

氟化物、氰化物、碘化物、砷、硒、硝酸

盐、亚硝酸盐、硫酸盐、六价铬、汞、铅、

锰、铁、镉、铜、化学需氧量，共 16 项。 

 

7.2.6  国家重要和一般基本采样井、地下水功能区控制采样井的水质监测项目应符合表 5

中必测项目要求，其他专用采样井按监测目的与要求选择监测项目。 

7.2.7  各地区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取特定的选测项目，并可依据 GB/T 14848-1993、SL 219

等相关标准规范选取其他有毒有机物和其他重金属等进行加测。 

7.3  监测要求 

7.3.1  监测方式 

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和流域直管的主要跨省区地下水超采区的地下水位和水量宜采用在

线自动监测方式；其他地下饮用水水源地和地下水超采区地下水位和水量监测以人工监测为

主，已建自动监测站的，应接入本项目监测体系。地下水位和水量的监测应按照 SL 183-2005

执行，地下水开采量和泉流量按照月、年统计。 

地下水水质和水温可采用人工方式进行监测；已建自动监测站的，应接入本项目监测体

系。 

地下水超采区的地面沉降量可采用引（复）测高程法进行监测。 

7.3.2  监测频次 

地下水位、水量和水温的监测频次应按照 SL 183-2005 执行，地下水水质项目的监测频

次应按照 SL 219 执行，地下水超采区地面沉降量的监测频次应按照 SL 286-2003 等标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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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执行。具体规定见附录 A。 

7.3.3  应急监测 

遇到特殊的情况或发生污染事故，可能影响地下水水质时，应根据污染物种类增加监测

项目并增加采样频次。 

地下水超采区地面区域若出现大规模的塌陷、沉降，严重的地裂缝等情况，以立即开展

地下水位和地面沉降量等要素应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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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相关标准中关于监测频次的规定 

A.1  SL 219《水环境监测规范》（2011 年修编送审稿） 

3  地表水监测 

3.2  采样 

3.2.1  采样频次与时间确定应遵循以下原则： 

1  与水资源质量自然变化规律相结合； 

2  与水资源质量受人类活动影响特征相结合； 

3  水质与水量监测相结合； 

4  与水行政管理要求相一致； 

5  与水的使用功能相一致； 

3.2.2  河流、湖泊（水库）采样频次和时间规定如下： 

1  国家重要基本监测断面应每月上旬采样 1 次，全年不得少于 12 次。 

2  国家一般基本监测断面应在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各采样 2 次，或按单数月份上

旬采样 1 次，全年不得少于 6 次。 

3  省界水体采样断面应每月上旬采样1次，全年不得少于12次，水事纠纷或水污染严

重时应增加采样频次。 

4  流经城市或工业区污染较为严重的河段、湖泊、水库或敏感水域，采样频次每年不

得少于 12 次，每月上旬采样 1 次。 

5  在河段或水域水污染有季节差异时，采样频次和时间可按污染和非污染季节适当调

整，但全年监测不得少于 12 次。 

6  水功能一级区中的保留区、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源头水保护区）、国界水体及河

流水系背景采样断面应每年采样 6 次，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采样月上旬各 2 次；交通不

便处可酌情减少，但每年不得少于丰、枯水期各采样 1 次。 

7  水功能一级区中的缓冲区、跨流域跨省及省内大型调水工程水源地保护区、城市主

要供水水源地应每月上旬采样 1 次，全年不得少于 12 次；水事纠纷或水污染严重时应增加

采样频次。 

8  水功能区二级区中重要的饮用水源区按旬采样，每月 3 次，全年 36 次；其他饮用水

源区采样频次与时间按当地水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执行；其它水功能二级区每月上旬采

样 1 次；水质良好稳定的，可适当减少，但全年不得少于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各 2 次；

相邻水功能区间水质有相互影响的或用水户间有争议与纠纷的，应增加采样频次。 



SZY 201-2012 

10 
 

9  潮汐河段和河口每年采样不得少于 3 次，按丰、平、枯三期进行，每次采样应在当

月大汛或小汛日，采高平潮与低平潮水样各一个；全潮分析水样采集时间可从第一个落憩到

出现涨憩，每隔 1h～2h 采一个水样，周而复始直到全潮结束。 

10  河流、湖泊（水库）洪水期、最枯水位、封冰与融冰期、流域性大型调水期以及水

库泄洪、排沙运行期，应适当增加采样频次。 

11  专用监测断面的采样频次与时间，视监测目的、具体要求和断面所在水域水体类型，

参照以上采样频次与时间确定。 

12  水工程和建设项目取（退）水监测采样断面采样频次和时间，依照水行政管理部门

的管理要求确定。 

 

4  地下水监测 

4.2  采样 

4.2.1 地下水监测采样时间与频次要求规定如下：  

1 水文地质单元对照采样井不得低于每年枯水期采样一次。 

2 国家重要基本采样井应每月上旬采样一次，全年 12 次。 

3  国家一般基本采样井采样月上旬采样一次，全年不少于丰、平、枯水期各采样一

次。 

4 地下水污染严重区域的控制采样井，应每月上旬采样一次，全年不少于 12 次。 

5 以地下水作为主要生活饮用水源的地区，日供水量≥1万m3的控制采样井应每月上

旬采样一次，全年不少于 12 次；日供水量＜1万 m3 的控制采样井，采样月上旬采样一次，

全年不少于丰、平、枯水期各采样一次。 

6 专用监测井采样时间与频次，按监测目的与要求确定。 

7  同一水文地质单元的监测井采样时间应基本保持一致，日期跨度不宜过大。 

8  遇到特殊情况（水质发生异常变化）或发生污染事故，可能影响地下水供水安全时，

应随时增加采样频次。 

4.2.2  地下水功能区采样时间与频次要求规定如下： 

1  特大型、大型集中式供水水源区和跨省级行政区的控制采样井，应每月上旬采样一

次，全年 12 次。 

2  中型集中式供水水源区、分散式开发利用区应每季采样月上旬各采样一次。 

3  其它地下水二级功能区应丰、平、枯水期采样月上旬各采样一次；偏远地区每年不

得少于丰、枯水期各采样一次。 

4  地下水功能区水质良好且稳定的，可适当降低采样频次，但不得少于丰、枯水期各

采样一次；水污染严重或用水矛盾突出有纠纷的，应适当增加采样频次，每月上旬采样一

次，全年≥1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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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据水行政管理部门对地下水功能区管理的要求，增加或调整采样时间与频次。 

9  应急监测 

9.1  一般规定 

9.1.1  应急监测是指在突发重大公共水事件，如水污染事件、水生态破坏事件、特大水旱

等自然灾害危及饮用水源安全的紧急情况下，为发现或查明污染物种类、浓度、危害程度

和水环境水生态恶化范围而对敏感水域进行的水质动态监测。 

9.1.2  各级水文机构和流域监测机构应当根据水资源管理和保护的需要，适时开展水环境

水生态应急监测演练。当突发重大公共水事件时，应当按照地方应急事件指挥机构或上级

主管部门的要求，承担应急监测任务。 

9.1.3  应急监测实行属地管理为主、分级响应和跨区域联动机制。 

9.2  水污染事件报告制度 

9.2.1  实行突发水污染事件和水生态破坏事件报告制度，当发现或获悉发生水污染事件或

水生态破坏事件时，各级水文机构和流域监测机构应及时逐级报告，紧急情况下，可越级

报告。 

9.2.2  各级水文机构或流域监测机构发现或获悉发生水污染事件或水生态破坏事件后，应

尽快向当地和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向可能受到影响的上下游或左右岸相关地区

水行政主管部门通报。发生较大或重大水污染事件或水生态破坏事件，还应及时向省级水

行政主管部门、流域管理机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9.2.3  报告的内容包括发生地点、污染类型、可能的影响和已采取的措施等。并要继续关

注事件发展动态，及时续报。有条件的，应同时采集现场的音像等资料。 

9.2.4  报告的方式可采用电话、电子邮件、传真、文件等，但应确保信息及时，内容准

确，并符合国家保密规定。 

9.2.5  以各种方式传递的水污染事件信息均应按规定备份存档，并应记录传递方式、时

间、传递人、接收的单位，接收的时间和人员等。 

9.3  水污染事件调查 

9.3.1  调查程序 

1 各级水文机构和流域监测机构在发现或获悉水污染事件或水生态破坏事件时，按就

近原则，及时开展调查。 

2 江河湖泊发生一般水污染事件或水生态破坏事件由当地水文机构协同有关部门或机

构进行调查。 

3 江河湖泊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或重大水生态破坏事件，跨设区市界的江河湖泊发生

水污染事件或水生态破坏事件，由省级水文机构协同有关部门或机构进行调查。 

4 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发生水污染事件或水生态破坏事件，其他跨省界河流发生

重大水污染事件或水生态破坏事件，由流域监测机构协同有关部门或机构进行调查。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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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由流域监测机构组织开展调查。 

9.3.2  调查内容 

1 一般水污染事件和水生态破坏事件应调查发生的时间、水域、污染物类型和数量或

藻类爆发、各类损失等情况。 

2 重大水污染事件或水生态破坏事件还应调查发生的原因、过程、采取的应急措施、

处理结果、直接、潜在或间接的危害、社会影响、遗留问题和防范措施等。 

9.3.3  调查报告 

1 重大水污染事件或水生态破坏事件调查应有书面报告。报告可分为中间简要报告

（表）和调查报告两种形式。中间简要报告（表）主要用于水污染事件或水生态破坏事件过

程中的情况通报。 

2 调查报告应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报告内容包括： 

1) 事件发生的时间、发现或获悉时间，到达现场及监测时间。  

2) 事件发生的性质、原因及损失情况。 

3) 事件发生的具体位置坐标、周边水系与水文情势、饮用水源等敏感水域分布状况。 

4) 主要污染物种类、物理与化学性质、危险与危害程度。 

5) 污染物进入水体的方式、数量与扩散方式、浓度及影响水域、或发生藻类爆发及生

态危害范围。 

6) 实施应急监测方案，包括采样点位，监测时间、频次、方法。 

7) 简要说明污染物对人群健康、水环境与水生态的危害特性，处理处置建议。 

8) 附现场示意图、影像、监测结果以及必要的有关信息与来源说明。 

9) 调查和监测单位及负责人盖章签字。 

9.4  水污染事件应急监测 

9.4.1  应急监测采样断面（点位）布设要求： 

应急监测采样断面（点位）布设，应根据本规范有关要求和污染物在水体中稀释、扩散

的物理化学特征确定。 

1 现场监测采样断面（点位）布设应以事故发生地点及其附近水域为主，根据现场具体

情况（如地形地貌等）和污染水体的特性（水流方向、扩散速度或流速）布设采样断面（点

位）。如地表水中污染物为石油类，则可布设表层采样断面（点位）。 

2 河流监测应在事故地点及其下游布设采样断面（点位），同时要在事故发生地的上游

采集对照样。 

3 湖泊水库监测应以事故发生地点为中心，按水流方向在一定间隔的扇形或圆形布点采

样，同时采集对照样品，并根据污染物的特性在不同水层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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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下水监测应以事故发生地区为中心，根据本地水流向采用网格法或辐射法在周围

2km 内布设监测井采样，同时视地下水主要补给来源，在垂直于地下水流的上方向，设置对

照监测井采样。 

9.4.2  对水污染事件和水生态破坏事件发生后滞留在水体中短期内不能消除、降解的污染

物，或水环境水生态短期内不能恢复正常，应实施动态监测。 

1 按水情采取不同的监测频次和跟踪（移动）方式进行监测，以确定污染的影响范围和

程度。 

2 江河湖库的污染动态监测，应根据污染物质的性质和数量及水文要素等，设置若干个

监测采样断面（点位）。饮用水取水口必须设置采样点。 

3 根据当地实时水文情势，可采用水文、水质等模型对水污染事件演进过程进行模拟和

预测，并可采用模型运算结果进行应急监测采样断面（点位）布设和采样断面（点位）的调

整。  

9.4.3  应急监测样品采集要求 

1 对于所有采集的样品，应分类保存，防止交叉污染。 

2 现场无法测定的项目，应立即将样品送至实验室分析。 

3 应对事故发生地点采样现场进行录像、拍照。 

4 采集样品时，如有必要应同步测定流量。 

5 现场应采平行双样，一份供现场快速测定，现场平行测定率应不低于 20%，一份供送

回实验室测定。同时还应测定有证标准物质质控样品，必要时应同时采集受到污染水域的沉

积物样品。 

9.4.4  应急监测安全措施 

1 应急监测人员需进入事故现场时，必须注意自身安全防护，并有二人以上同行。 

2 采样人员应按规定配备必需防护服、防毒面具等防护设备，经事故现场指挥、警戒人

员的许可，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进行采样。进入水体采样应穿戴救生衣和佩带防护安全绳，

以防安全事故。 

3 进入易燃、易爆事故现场的应急监测车辆应有防火、防爆安全装置。并应使用防爆现

场应急监测仪器设备（包括附件，如电源等）进行现场监测。或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使用现

场应急监测仪器设备进行现场监测。 

4 对送实验室进行分析的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或性状不明样品，特别是污染源样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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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标识（如图案、文字）加以注明，以便送样、接样和检验人员采取合适的处置措施，

确保人身安全。 

5 对含有剧毒或大量有毒有害化合物的样品，不得随意处置，应做无害化处理。 

9.4.5  应急监测频次要求： 

应根据现场污染程度、影响范围及变化趋势确定和动态调整监测频次。事发阶段应加密

现场监测频次，必要时应连续监测；事中阶段应根据污水团演进过程和演进速度，动态调整

监测频次和时间间隔；事后阶段或在摸清污染物变化规律后，可逐渐减少现场监测频次或终

止监测。  

9.4.6  应急监测的分析方法可按本规范 8.3.10 入河排污口水质监测项目与分析方法标准选

择，并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分析方法操作步骤简便，能满足现场监测要求，无需特殊专门知识，监测人员经简易

培训就能掌握。 

2 检测器材轻便易于携带，具有数据采集、存储和传输等功能。 

3 现场监测应使用移动实验室或水质检测管、便携式监测仪器等快速检测手段，鉴定污

染物的种类并给出定量、半定量的测定数据。 

4 当无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时，可选用国内外其他标准和企业标准。 

9.4.7  对于已知污染物的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根据已知污染物来确定主要监测项目，同时

应考虑在环境中可能产生的反应，衍生成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可能性。 

1 对固定源引发的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应通过对引发事故单位有关人员的调查询问，以

及对事故位置、设备、材料、产品等调查，同时采集有代表性污染源样品，确定和确认主要

污染物和监测项目。 

2 对流动源引发的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应通过对有关人员询问以及运送危险品或危险废

物的外包装、准运证、押运证等信息，调查运输危险品的名称、数量、来源、生产单位，同

时采集有代表性污染源样品，鉴定和确认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 

9.4.8  对于未知污染物的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应通过污染事故现场的一些特征及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等，确定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 

1 根据人员中毒或动物中毒反应的特殊症状，确定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 

2 通过事故排放源的生产、环保、安全记录，确定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 

3 利用水质自动监测站和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监测信息，确定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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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现场采样，利用试纸、快速检测管和便携式监测仪器等现场快速分析手段，确定

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 

5 通过现场采样，包括采集有代表性的污染源样品，送实验室进行定性、半定量分析，

确定主要污染物和监测项目。 

9.4.9  现场监测记录应按规定格式进行详细填写，保证信息的完整性，并有审核人员的签名。

监测任务完成后，监测记录应归档保存。 

9.5  其他公共水事件的应急监测 

9.5.1  发生下列其他公共水事件之一的，应当进行应急监测： 

1 启动跨流域或跨区域应急调水输水、水生态环境需水调度等。 

2 因江河湖库水质变化，沿岸城镇生活、生产正常供水受到影响或出现大面积死鱼； 

3 上游较大河流蓄积大量高浓度污水的水闸运行前后，特别是长期关闸遇首场洪水开闸

运行前后，或在运行中泄量有大的改变； 

4 湖泊、大型水库等水域发生或可能发生大范围藻类暴发或其他生态危害； 

5 江河湖库发生 20 年一遇及以上的大洪水及其退水期； 

6 江河湖库发生 20 年一遇及以上的严重干旱期； 

7 跨省或跨设区市的江河湖库水污染联防期。 

9.5.2  发生其他公共水事件，进行应急监测时应在下列水域布设采样断面（点位）： 

1 跨流域或跨区域应急调水输水干线节点（闸坝）处； 

2 水生态环境需水调度控制节点处 ； 

3 枯水期易发生水质严重恶化，危及沿岸城市供水安全的河段； 

4 污染严重的主要河流出入省界处； 

5 污染严重的主要支流入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的河口处； 

6 有大量污水积蓄的闸坝； 

7 藻类易大面积暴发的水域； 

8 发生大洪水、严重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区域的饮用水源地，洪水淹没区内有毒危险

品存放地的周边水域； 

9 其他易发生水质恶化的水域。 

9.5.3  发生其他公共水事件的应急监测可按不同水情和污染状况，因地制宜地采取定点监测

和干支流河道、调（输）水沿线、上下游间跟踪（移动）监测相结合；河道水量水质同步监

测和入河排污口水量水质同步监测相结合；实验室内测定和水质自动监测站在线监测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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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动态监测方式。 

9.5.4  发生其他公共水事件的应急监测有关采样、检测项目和分析方法标准、质量控制、安

全防护、结果报告等要求按本规范相关规定执行。 

 

10  移动监测与自动监测 

10.3  自动监测 

10.3.6  地表水质自动监测站的监测时间与频率规定如下： 

1  基本监测断面应每日至少采样监测 1 次，在每日上午 8 时～10 时之间进行；洪水期

与枯水期应至少每日采样监测 2 次，分别在每日上午和夜间 8 时～10 时之间进行。 

2  大型集中式水源地、调水工程水源地和输水干渠（线）应每日至少采样监测 2 次，

分别在每日上午和夜间 8 时～10 时之间进行；取、输水期间可根据取、输水具体时间安

排，间隔 1～2 小时取样监测 1 次。 

3  国界和省界断面以及省界缓冲区和其它重要、敏感缓冲区，每日采样监测不得少于

1次，在每日上午8时～10时之间进行；行政区界间易发生水事纠纷的区域，每日采样监测

不得少于 2 次，分别在每日上午和夜间 8 时～10 时之间进行，并可根据具体情况酌情增加

采样监测频次。 

4  经常性或季节性水质易突变的控制河段（区域），每日采样监测不得少于 2 次，分

别在每日上午和夜间 8 时～10 时之间进行；水质突变期间，应每隔一小时采样监测 1 次。 

5  国家和省级行政区重点保护和水污染治理的控制河段（区域）、重要江河湖库控制

性基本断面每日采样监测不得少于 1 次，在每日上午 8 时～10 时之间进行。 

6  动态监测与应急监测期间，采样监测频次不得少于 1～2 小时 1 次。 

7  当自动监测系统发出异常值警告，并确认仪器正常时，应密切关注水质变化趋势，

并随时增加监测频次；严重超标时，应及时向上一级管理部门报告水质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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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GB/T 50138-2010《水位观测标准》 

5  水位的人工观测 

5.1 一般规定 

5.1.1  水位的基本定时观测时间为北京标准时间 8 时。在西部地区，冬季或枯水期 8 时观测

有困难的，可根据情况，经主管领导机关批准，改在其他时间定时观测。每天应将使用的时

钟与北京标准时间校对一次，时间误差不应超过本标准表 B.1.1 的规定。 

5.1.3  水位观测的段次应根据河流特性及水位涨落变化情况合理分布，以测到完整的水位变

化过程，满足日平均水位计算、各项特征值统计、水文资料整编和水情拍报的要求为原则。

在峰顶、峰谷及水位变化过程转折处应布有测次；水位涨落急剧时，应加密测次。 

5.2  河道站的水位观测 

5.2.1  基本水尺水位的观测次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位平稳时，每日 8时观测一次。稳定封冻期没有冰塞现象且水位平稳时，可每 2d~5d

观测一次，但月初、月末两天应观测。 

2  水位变化缓慢时，每日应在 8 时、20 时观测两次，冬季或枯水期 20 时观测确有困

难的站，经主管领导机关批准，可提前至其他时间观测。 

3  水位变化较大或出现较缓慢的峰谷时，每日应在 2 时、8 时、14 时、20 时观测 4 次。 

4  洪水期或水位变化急剧时期，应每 1~6h 观测一次，暴涨暴落时，应根据需要增加为

每 30min 或若干分钟观测一次，以能测得各次峰、谷和完整的水位变化过程为原则。 

5  结冰、流冰和发生冰凌堆积、冰塞的时期，应增加测次，以测得完整的水位变化过

程为原则。 

6  结冰河流在封冻和解冻初期，出现冰凌堵塞，且堵、溃变化频繁的测站，应按本条

四款的要求观测。 

7  冰雪融水补给的河流，水位出现日周期变化时，在测得完整变化过程的基础上，经

过分析可精简测次，每隔一定时期应观测一次全过程进行验证。 

8  枯水期使用临时断面水位推算流量的小河站，当基本水尺水位无独立使用价值时，

可在此期间停测。 

9  当上下游受人类活动影响或分洪、决口而造成水位有变化时，应及时增加观测次数。 

5.3  水库、湖泊、堰闸站的水位观测 

5.3.1  水库库区站基本水尺水位的观测次数，应按河道站的要求布置，并应在水库涵闸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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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洪水入库以及水库泄洪时，根据水位变化情况加密测次。水库坝下站基本水尺水位的测次，

应按河道站的要求布置，并应在水库泄洪开始和泄洪终止前、后加密测次。 

5.3.2  湖泊水位站的频次可按照河道站的规定布置。 

5.3.3  堰闸上、下游基本水尺水位的测次，测次应按河道站的要求布置，并应在每次闸门变

动前后加密测次。 

5.4  潮水位站的水位观测 

5.4.1  潮水位观测的次数应以能测到潮汐变化的全过程并应满足水情拍报的要求为原则。 

5.4.2  一般水位站应每隔 1h 或 30min 在整点或半点时观测一次，在高、低潮前后，应每隔

5min~15min 观测一次，应能测到高、低潮水位及其出现时间。 

5.4.3  当受台风或风暴潮影响，潮汐正常变化规律发生变化时，应在台风或风暴潮影响期间

加密测次；当受混合潮或副振动影响，高、低潮过后，潮水位出现 1 次~2 次小的涨落起伏

时，应加密测次。 

5.4.4  已有多年连续观测资料，基本掌握潮汐变化规律且无显著的日潮不等现象的测站，白

天可按第 5.4.2 条、第 5.4.3 条的规定进行观测，夜间可只在高、低潮出现前、后 1h 内进行

观测，缺测部分可根据情况用直线或按比例插补。 

5.4.5  对临时测站，当资料应用上不需要掌握潮位的全部变化过程时，可仅在高、低潮前后

一段时间加密观测，并应观测出高、低潮前、后一段时间内的潮水位涨落变化情况。 

5.4.6  观测潮水位时，可同时观测流向、风向、风力、水面起伏度。若测站附近有闸门控制

的河流汇入或流出而影响水位变化时，应在备注栏注明闸门的开关情况。 

5.4.7  封冻期应破冰观测高、低潮水位。 

5.4.8  不受潮汐影响时期，可按河道站的要求布置测次。 

5.5  枯水位观测 

5.5.1  河道接近干涸或断流时，应密切注视水情变化，并记录干涸或断流起讫时间。 

5.5.2  河道水位站在接近最低水位期间时，应根据需要增加测次，以测得最低水位及其出现

时间。 

 

6  水位的自动监测 

6.1  自动监测设备的检查和使用 

6.1.1  自记水位计应根据测站观测任务的变化及时设置下列有关参数： 

1 定时采集段次； 



 SZY 201-2012 

19 
 

2 加密采集测次的条件。 

6.2  自记水位计的比测 

6.2.2  比测时，可按水位变幅分几个侧段分别进行，每段比测次数应在 30 次以上。 

6.3  自记水位计的校测 

6.3.1  自记水位计的校测应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校测频次可根据仪器稳定程度、水位涨落率

和巡测条件等确定。每次校测时，应记录校测时间、校测水位值、自记水位值、是否重新设

置水位初始值等信息，作为水位资料整编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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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SL 365-2007《水资源水量监测技术导则》 

4  流量测验 

4.2  测验频次 

4.2.1  一般情况下的流量测验频次，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4.2.2  河道枯季（或低水）流量测验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有水量调度需求、水资源短缺地区的河流，应在现行规范规定的基础上，适当增

加测验频次，以能控制枯季（或低水）水量变化规律、满足水量调度和资料整编需要为原则。 

2  对有发电和航运任务的河流，其水位和流量的测次应视枯季（或低水）水位变化而

定。 

3  受水利水电工程调节影响显著时应加密流量测次。 

4.2.3  渠道、管道流量测验频次应以能控制水量变化过程为原则。工业、生活或其他污水排

放口、应采用自动监测或加密测次，以控制其变化。其他监测站点或断面的观测频次视水量

日变化而定，以能掌握流量变化过程和满足推算日平均流量需要为原则。 

 

5  供水量监测 

5.2  区域供水水量监测 

5.2.1  灌区供水水量监测包括干、支渠的水量监测。控制节点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干渠、支渠渠段顺直、水流平稳处应布设流量控制断面。 

2  在渠系上应沿程布设一定数量的水位观测断面、配套雨量站和蒸发站，以满足水平衡

分析需要。 

5.2.2  县（市）域供水水量监测应以县（市）级行政区为单元，监测行政区内进、出及消耗

的水量。监测站点布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能控制区域内供（引、取、排、退）水总量的 80%以上。 

2  应点、线、面结合，以控制区域各项进出水量。 

3  应结合水质监测要求。 

5.2.3  跨流域调水水量监测应以输水线路为单元，监测控制输水干线进、出水量及水量交换

的变化过程。 

5.2.4  河道输水损失水量测验应包括输水河道自然损失水量及常规消耗水量测验。断面布

设、测验时机、测验频次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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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测断面的布设应满足下列要求： 

1）测验河段各主要口门应布设流量监测断面。 

2）沿输水河道应均匀布设观测断面，河槽横断面明显变化的河段应加密布设。 

3）两岸涵闸漏水、工业用水等取用水口门应设置专门监测断面（点）。 

2  测验时机应选择无雨期间，依据正常供水期间输水状态，将测验河段模拟用水高峰期

间沿程水位变化情况，全线同时施测。 

3  进行输水损失试验时，试验河段内用水、常规消耗水量、回归水量等，各断面应每天

巡测 2 次或 3 次；船闸水量应通过调查方法确定。 

5.23  渠道输水损失测验可分别选择干、支、斗、农渠的代表渠段进行水平衡试验。所选渠

段宜避开水流的加入和分出，施测流量的断面应选在水流平稳处。试验宜在无雨天进行。 

 

 

 

 

 



SZY 201-2012 

22 
 

 

A.4  GB 50179-1993《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 1.0.8 条  流量测验次数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水文站一年中的测流次数，必须根据高、中、低各级水位的水流特性，测站控制情

况和测验精度要求，掌握各个时期的水情变化，合理地分布于各级水位和水情变化过程的转

折点处。水位流量关系稳定的测站测次，每年不应少于 15 次。水位流量关系不稳定的测站

测次，应满足推算逐日流量和各项特征值的要求。当发生洪水、枯水超出历年实测流量的水

位时，应对超出部分增加测次。 

二、潮流量测验应根据试验资料确定的各代表潮期布置测次。每个潮流期内潮流量的测

速次数，应根据各测站流速变化的大小缓急适当分布，以能准确掌握全潮过程中流速变化的

转折点为原则。 

三、结冰河流测流次数的分布，应以控制流量变化过程或冰期改正系数变化过程为原则。

流冰期小于五天者，应 1~2d 施测一次，超过五天者，应 2~3d 施测一次。稳定封冻期测次

可较流冰期适当减少。封冻前和解冻后可酌情加测。对流量日变化较大的测站，应通过加密

测次的试验分析确定一日内的代表性测次时间。 

四、对新设测站初期的测流次数，应较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增加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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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SL 183-2005《地下水监测规范》 

4  测  验 

4.3  水位监测 

4.3.1  监测频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国家级水位基本监测站实行自动监测，每日定时采集 6 次监测数据。 

2  省级行政区重点水位基本监测站每日监测一次。 

3  普通水位基本监测站汛期宜每日监测一次，非汛期宜每 5 日监测一次。 

4  水位统测站每年监测 3 次。 

5  试验站的水位监测频次，可根据试验目的自行确定。 

4.3.2  监测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自动监测，每日的 4 时、8 时、12 时、16 时、20 时、24 时应有监测记录，并记录日

内最高水位、最低水位及其发生时、分。 

2  每日监测一次，监测时间为每日的 8 时。 

3  每 5  日监测一次，监测时间为每月 1 日、6 日、11 日、16 日、21 日、26 日的 8 时。  

4  统测站每年监测 3 次，监测时间为每年汛前、汛后和年末，监测日从每 5 日监测一次

的监测日中选定，统测时间为相应选定监测日的 8 时。 

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的阿拉善盟，在执行本条第 2 款～第 4 款时，可将其中规定的 8 时改成 10 时。 

4.3.3  地下水水位监测精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地下水水位监测数值以米为单位，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  

2  人工监测水位，应测量两次，间隔时间不应少于 1min，取两次水位的平均值，两次

测量允许偏差为±0.02m。当两次测量的偏差超过±0.02m 时，应重复测量。  

3  水位自动监测仪允许精度误差为±0.01m。  

4  每次测量结果应当场核查，发现反常及时补测，保证监测资料真实、准确、完整、可

靠。 

4.4  水量监测  

4.4.1  水量监测包括开采量和泉流量两项监测。  

4.4.2  对建制市城市建成区、大型特大型地下水水源地、超采区、大型以上矿山和大型以上

农业区，应分别进行水量监测。其中建制市城市建成区水量监测应包括用于生活、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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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水量和基建工程排水量；大型以上矿山水量监测应包括用于矿山生产、生活的水量和矿

坑排水量；大型以上农业区水量监测应包括用于农田灌溉、乡镇工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水量。

均要求按月监测。 

4.6  水温监测  

4.6.1  水温基本监测站的监测频次为每年 4 次，分别为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的 26

日 8 时。 

4.6.2  水温监测的同时应监测气温及地下水水位。  

4.6.3  监测水温、气温的测具，最小分度值应不小于 0.2℃，允许误差为±0.2℃。 

4.6.4  水温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监测水温的测具应放置在地下水水面以下 1.0m 处，或放置在泉水、正在开采的生产

井出水水流中心处，静置 5 min 后读数。  

2 连续进行两次水温监测，当这两次监测数值之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0.4℃时，将这两次监

测数值及其算术平均值计入相应原始水温监测记载表中；当两次监测数值之差的绝对值大于

0.4℃时，应重复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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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SL 286-2003《地下水超采区评价导则》 

3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调查与评价 

3.1  地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和调查 

3.1.12  地面沉降量动态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深层承压水超采区的动态监测区内应布设地面沉降量监测站网。地面沉降量监测

站的平均布设密度宜不少于 3~5 个/100km2。其中，小型地下水超采区和严重地下水超采区

的动态监测区地面沉降量监测站的布设密度宜取高限值；在动态监测区中各地下水水位持续

下降的中心处，必须布设地面沉降量监测站。 

2  地面沉降量监测站宜布设在同一地下水开发利用目标含水层组的地下水水位监测井

附近。 

3  当动态监测区距深层承压水超采区外国家一、二等水准点较远时，宜在动态监测区

内按国家标准《国家一、二等水准测量规范》（GB 12897—91）的有关规定,设置不低于国家

二等水准的基岩标. 

4  各地面沉降量监测站应分别设置固定点标志,要求从基岩标或深层地下水超采区外

不低于国家二等水准点按二等水准测量标准接测各固定点高程. 

5  地面沉降量监测频次为每年 1 次，从 10 月上旬至 11 月上旬期间选择监测日，同一

动态监测区内各地面沉降量监测站的监测时间间隔不宜超过 30d。 

6  采用引（复）测高程法监测地面沉降量。从位于深层承压水超采区外的不低于国家

二等水准点，或从动态监测区内设置的基岩标，按二等水准测量标准引（复）测各地面沉降

量监测站固定点的高程，以先后两次引（复）测高程之差作为该地面沉降量监测站在这两次

引（复）测期间的地面沉降量。据以引测的国家水准点或基岩标，在复测时，不宜更换。 

 

 

 

 

 


